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訓練容額分配原則 
 
A.衛福部 RRC 標準評分 
 
B.訓練醫院評鑑容額分配之計分排序方式 
(一) 師資人員分數(佔 40 分) 

以師資 6 名(含)以上開始計分 
(1)師資 6 名得 20 分 
(2)每增加一名師資，增加 2 分 
(3)師資 16(含)以上者，得滿分 40 分 
★師資含經加權後之師資: 招收 1 名住院醫師者，醫學中心(準醫學中心不含)師資得加 

權至多 1 名。(醫學中心依衛福部公告之合格名單) 
★師資定義：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耳鼻喉科訓練認定基準 3.1.2.1 合格師資之認定： 
(1) 取得專科醫師執照滿一年以上專任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2) 每名師資每周在該訓練醫院門診至少 2 次，若有擔任一級主管(含)以上之行政

職務，每周得為 1 次門診。 
 

(二) 學術發表與醫院分數 (佔 30 分) 
以下醫學會論文或期刊論文以評鑑前四年度為限(如 111 年度評鑑，計算期間為 1070501
至 1110430)，論文被接受者，附接受證明函，即可列入計算。醫學會論文或期刊論文需

表列，附證明並註明第一作者或責任(通訊)作者中文姓名，且不得重複計算文章分數。

以下所稱「住院醫師總數」不含第一年住院醫師。 
(1) 住院醫師以第一作者於國際醫學會或「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發表之耳鼻喉

頭頸相關之口頭或壁報論文。 
a、 發表總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1   得 4 分 
b、 發表總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0.8, <1   得 3 分 
c、 發表總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0.6, <0.8  得 2 分 
d、 發表總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0.4, <0.6  得 1 分 
e、 發表總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0.2, <0.4  得 0 分 
f、 發表總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0.2  扣 1 分 

★g、口頭報告總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0.5  再加 1 分 
(2) ◆住院醫師以第一作者或責任(通訊)作者發表耳鼻喉頭頸相關之期刊論文分數。 

SCI 原著或評論(review)1 分， SCI 案例報告或其它類文章 0.5 分， 
非 SCI 原著或評論 0.5 分，非 SCI 案例報告或其它類文章 0.3 分 
a、 發表總分數/住院醫師總數 ≥ 0.5 得 5 分 
b、 發表總分數/住院醫師總數 ≥ 0.3, <0.5 得 3 分 
c、 發表總分數/住院醫師總數 ≥ 0.1, <0.3 得 1 分 
d、 發表總分數/住院醫師總數 <0.1 得 0 分 



(3) ◆住院醫師以第一作者或責任(通訊)作者發表耳鼻喉頭頸相關之 SCI 期 
  刊原著論文之人數 (請表列發表人與 SCI 期刊原著論文題目，本項次 
  論文題目可與第(2)點重複) 

a、 發表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0.5 得 5 分 
b、 發表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0.3, <0.5 得 3 分 
c、 發表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0.1, <0.3 得 1 分 
d、 發表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0.1 得 0 分 

◆註：兼顧單一優秀論文以及整體論文參與人數之表現 
(4) ＃師資以第一作者或責任(通訊)作者發表耳鼻喉頭頸相關之期  

  刊論文分數 
SCI 原著或評論(review)1 分， SCI 案例報告或其它類文章 0.5 分， 
非 SCI 原著或評論 0.5 分，非 SCI 案例報告或其它類文章 0.3 分 
a、 發表總分數/師資總數 ≥ 0.5 得 5 分 
b、 發表總分數/師資總數 ≥ 0.3, <0.5 得 3 分 
c、 發表總分數/師資總數 ≥ 0.1, <0.3 得 1 分 
d、 發表總分數/師資總數 <0.1 得 0 分 

(5) ＃師資以第一作者或責任(通訊)作者發表耳鼻喉頭頸相關之 
  SCI 期刊原著論文之人數 (請表列發表人與 SCI 期刊原著論文題目，本 
項次論文題目可與第(3)、(4)點重複) 
a、 發表人數/師資總數 ≥ 0.5 得 5 分 
b、 發表人數/師資總數 ≥ 0.3, <0.5 得 3 分 
c、 發表人數/師資總數 ≥ 0.1, <0.3 得 1 分 
d、 發表人數/師資總數 <0.1 得 0 分 

＃註：兼顧單一優秀論文以及整體論文參與人數之表現 
(6) 耳鼻喉科特殊手術執行項次與數量 

a、 ≥15 項次，且每項次大於 3 人次，得 5 分 
b、 ≥14 項次，且每項次大於 3 人次，得 4 分 
c、 ≥13 項次，且每項次大於 3 人次，得 3 分 
d、 ≥12 項次，且每項次大於 3 人次，得 2 分 
e、 ≥11 項次，且每項次大於 3 人次，得 1 分 
f、 未達上述標準者，              得 0 分 

※師資只可招收 1 名住院醫師者： 
(a) 醫學中心(準醫學中心不含) (+2 分) 
(b) 為該縣市唯一重度級急救負責醫院(+2 分) 
(c) 執行中央指派防疫任務專責醫院 (+2 分) 
*以上(a) (b)(c)擇一加分 
 
 
 



(三) 師資資格積分計算(佔 30 分) 
(1) 教學醫院年資(指教學醫院之師資) 
   2-5 年(1 分)  6-10 年(2 分)  11-15 年(3 分)  >15 年(4 分)  
(2) 每位師資依其教職，另給加分 

講師(加 0.4 分) 助理教授(加 0.6 分) 副教授(加 0.8 分) 教授(加 1 分) 
師資積分計算：  
(1) + (2) 積分總和/(師資人數 x4)  X 30 = 本項次得分 (滿分為 30) 

(四) 容額分配方法 
(1)經衛福部 RRC 標準評分後排序(A) +學會訓練醫院評鑑計分後排序(B) 
依 A+B 加以排序，分配容額，訓額兩名以上者優先分配，若相同排序，則依容額分配 
原則及順位(C)分配。 

(2)非醫學中心可招收 2 名(含)以上者：頭頸癌手術(口腔癌、喉癌、下咽癌、其他頭頸癌)
健保年申報數需達 120 例，第 3 名住院醫師，需再增加 60 例手術數(亦即 180 例，依

此遞增)。 

 
C.訓練容額分配原則及順位  
(一)以師資6,4,4,4,4 原則分配，容額上限為5名。  
(二)分配原則及順位  

(1)教學醫院師資可招收2名(含)以上住院醫師者優先分配。  
(2)師資只可招收1名住院醫師者  

(a)醫學中心(準醫學中心不含)師資得加權至多1名。 
(★醫學中心依衛福部公告之合格名單)。  

(b)含加權計算後，以教學師資總數排序，總數多者優先分配。  
(c)含加權計算後，教學師資同數之醫院評比，以醫學中心(準醫學中心不含)優先分

配，若尚有餘額，再以B表第(三)項師資資格積分排序，依次分配。  
 

★新聘任師資認定以該年2月28日(含)前到職者為準；新聘任師資任職非訓練醫院超過五年

以上者，其師資採計比照新取得專科醫師證書時，自第2年起採計。  
★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若有師資異動，請隨即主動回報醫學會，且應於六個月內補足原有師

資，並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填具現有師資資料 表以供委員會查核，以免影

響受訓醫師之權益。若經查核不足原核定師資者，將於來年核扣一名訓練容額，以示公

允。  
★(1)以上分配原則及順位經理監事會授權訓練醫院評鑑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改時亦

同。 
(2)若衛生福利部另有規定，則依其規定辦理。 

 

 


